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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11月28日
（總第348期）
*** 特別消息 ***

廣東省珠三角各市調整企業職工最低工資標準

有關問題解釋

有鑒於港商對廣東省珠三角各市將調整企業職工最低工資標準表示關注，駐粵辦於11月26日與廣東省勞動和社會保障廳（簡稱：省勞動保障廳）的官員就有關問題進行了工作會談。本辦現將從省勞動保障廳所得到的訊息總結如下。

企業職工最低工資標準調整的情況

2.
駐粵辦表示，去年曾就最低工資問題和省勞動保障廳會面，瞭解到國家有關最低工資的規定和調整機制，明白國家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必須對勞動者的權益提供保障。駐粵辦希望藉此次會面，向省勞動保障廳瞭解今年廣東省珠三角各市企業職工最低工資標準調整的事宜，以便向港商提供更多相關資訊。
3.
駐粵辦近日向省勞動保障廳轉發了香港業界對廣東省調整最低工資標準安排的意見。業界指廣東省在調整最低工資標準的周期並不固定，而且往往在公佈後迅速執行，由於工資調整的公佈時間和正式實施新標準中間沒有足夠的緩衝期，廠商向買家報價時未能把新增加的勞工成本計算在內，令企業失卻預算，更因爲已簽訂的訂單無法提價而蒙受經濟損失。因此，業界希望省勞動保障廳能預先發出通告，向企業通報最低工資標準調整的時間表及幅度，並提供適當的緩衝期，企業便可在簽訂訂單時將上漲的工資成本計算於單價中，由海外買家分擔部分生産成本上漲的壓力，避免取價過低而引致損失。
4.
此外，駐粵辦表示，留意到媒體報道指廣東省將於今年年底對最低工資標準作出調整，並於明年初生效，因此希望就此向省勞動保障廳作具體的瞭解。
5.
省勞動保障廳回應指出，國家的最低工資保障制度於1993年開始建立，到1995年開始公佈最低工資標準。根據《最低工資規定》（勞動和社會保障部令第21號）以及《深圳市員工工資支付條例》，廣東省最低工資標準每兩年至少調整一次，而深圳市的最低工資則每年調整一次。深圳的最低工資標準調整本應是在今年上半年對外公佈，於7月1日開始執行，可是因爲種種原因，有關的調整到10月才公佈執行。省勞動保障廳表示，就廣東省其他各市的最低工資調整而言，按現在的情況推斷，預計可能於元旦前正式公佈，2008年3月1日執行。如果推遲至2008年公佈，從公佈之日起到執行至少會有2個月的緩衝期，讓企業作出部署。考慮到廣東省的GDP 上升了14.5%，加上今年物價明顯上升，預計最低工資調整約為10%左右。

6.
省勞動保障廳同時指出，現行的最低工資標準相對還是偏低，因爲從1990年至2005年，我國勞動報酬佔GDP的比重降了12個百分點，是很不合理的水平。未來五年，在通脹壓力、人民幣升值、勞動結構性需求改變等因素的推動下，珠三角會繼續面臨工資上漲的壓力，企業如果繼續期望以壓低勞動者的工資以獲取更大利潤，相信已經不合時宜。省勞動保障廳亦表示，爲配合在十七大中提及分享經濟發展成果和體現社會公平的理念，廣東省將繼續以「小步快跑」的方式，逐步調整提高省內各城市的最低工資標準。
建立定期的溝通機制

7.
駐粵辦表示，為加強企業對最低工資的瞭解，建議省勞動保障廳與港商之間建立一個定期的溝通機制，雙方通過互訪，交流有關的議題。安排相信能加深港商對政策的瞭解，亦可協助政策正式出臺後在廣東省的順利實施和執行。省勞動保障廳勞動工資處負責人對建議表示贊同。就此，雙方初定於明年1月中在香港與港商會面，就最低工資保障制度和行業工資集體協商
等議題進行交流。同時，省勞動保障廳代表亦擬在座談會中對珠三角、泛珠三角其他省份和長三角的工資水平進行比較和介紹。

總結

8.
駐粵呼籲港商密切留意最低工資調整的公佈，儘早作出相應安排，本辦將透過《駐粵經貿辦通訊》向港商報導有關訊息。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駐粵經濟貿易辦事處

二○○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聲明


以上資料為本辦根據與廣東省勞動和社會保障廳工作會談所獲得的訊息製作為參考之用。有關資料雖已力求準確，惟駐粵辦對於因使用、複製或發布該等資料而招致的任何損失，一概不負任何責任。








� 廣東省勞動和社會保障廳在推進工資集體協商方面將有三方面措施：


   ——推進以“勞動定額”爲核心的工資集體協商試點；


   ——推進行業和區域性的工資集體協商；以及


   ——加快探索把“工資集體協商”作爲企業工資決定的基本形式。


   近期，省勞動保障廳和省總工會將在佛山開展以“勞動定額”爲核心的工資集體協商工作試點。





